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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山市三水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佛山市
三水区积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支持招商引资 

项目平稳发展“十条”的通知 
 

各镇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，区政府各单位，中央、省、市驻三水单位： 

《佛山市三水区积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支持招商引资项目

平稳发展“十条”》业经区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

实施。执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，请径向区经科局反映，联系电话：

87755907。 

 

 

 

佛山市三水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

2020 年 2月 24 日 

 

 

 

佛山市三水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

佛山市三水区积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支持 
招商引资项目平稳发展“十条” 

 

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决打赢新型冠状病毒

肺炎疫情（以下简称疫情）防控阻击战的重要指示精神，全面贯

彻落实上级关于切实加强疫情科学防控以及统筹抓好“六稳”工

作的有关决策部署，鼓励招商引资项目早拿地、早动工、早投产、

早达产，实现经济社会平稳发展，特制定以下措施： 

一、支持疫情防控相关项目快速落地 

在疫情防控期间至疫情结束后 3个月内，采取特事特办支持

疫情防控相关产业项目投资落户，5 个工作日内完成三水区产业

项目准入、引入决策等相关审核流程，优先安排使用手续完善的

政府储备土地，优先保障项目所需用地计划指标，取消拟出让土

地意向投资者征集公告环节。 

二、项目动工“容缺审批” 

重点产业项目、疫情防控相关产业项目在疫情防控期间至疫

情结束后 3个月内需动工建设的，在项目动工建设审批要件具备、

申报材料主件齐全，其他事中事后可监管条件和非关键性材料暂

缺的情况下，予以先期受理并进行全流程“容缺审批”。 

三、加快兑现产业扶持 

在疫情防控期间至疫情结束后 3个月内，对符合增资扩产、

外资奖励、总部经济等相关招商引资扶持政策的招商引资项目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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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扶持申请的，实施快速受理、快速审批、快速发放。疫情防控

相关的产业项目提出上述产业扶持申请的，给予单独、优先办理。 

四、弹性缴付履约保证金 

在疫情防控期间至疫情结束后 3个月内，招商引资项目投资

意向书约定的履约保证金可申请延期缴付或以出具银行保函方式

缴付。延期缴付时间最长至疫情结束后 3个月内。 

五、放宽土地价款缴付时间 

在疫情防控期间至疫情结束后 3个月内，招商引资项目未能

按土地出让合同约定缴付土地价款的，不计收滞纳金、违约金和

分期支付产生的利息。 

六、放宽基础设施配套费缴付时间 

在疫情防控期间至疫情结束后 3个月内，招商引资项目可申

请延期缴付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或村镇基础设施配套费，申请批

准后，可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。延期缴付时间最长至疫情结

束后 3个月内，并在竣工验收前结清。 

七、放宽经济指标履约时间 

招商引资项目受疫情影响对产业用地开发利用监管协议中

约定的项目固定资产投资强度、税收强度以及其他产业指标（包

含但不限于外资、科技成果、项目招商等）存在履约困难的，履

约时间可根据疫情防控时间相应顺延。 

八、鼓励招商引资项目加快建设进度 

对土地出让合同中约定的动/竣工时间或开发建设期限在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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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防控期间及之后的招商引资项目，动/竣工履约时间根据疫情防

控时间相应顺延。 

为鼓励招商引资项目加快建设进度，对原合同约定在 2020

年内动/竣工的招商引资项目，在原合同约定的最后动/竣工日期

前动/竣工的，按项目 2020 年固定资产投资额的 1‰给予扶持；

在原合同约定的最后动/竣工日期之后 2个月内动/竣工的，按项

目 2020 年固定资产投资额的 0.5‰给予扶持。本项扶持单个项目

扶持资金最高 100 万元。 

九、鼓励招商引资项目提前投/达产 

对产业用地开发利用监管协议中约定的投/达产时间在疫情

防控期间及之后的招商引资项目，投/达产时间根据疫情防控时间

相应顺延。 

为鼓励招商引资项目提前投/达产，对原协议约定在 2020 年

内投/达产的招商引资项目，在原协议约定的最后投/达产日期前

投/达产的，按项目 2020 年固定资产投资额的 1‰给予扶持；在

原协议约定的最后投/达产日期之后 2个月内投/达产的，按项目

2020 年固定资产投资额的 0.5‰给予扶持。本项扶持单个项目扶

持资金最高 100 万元。 

十、推行“不见面”招商模式 

在疫情防控期间，原则上采取“线上”招商方式开展招商推

介、互动交流和商务洽谈，由区投资促进局联同电信部门提供电

话会议、视频会议平台服务；三水区产业项目准入申请事项推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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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不见面”办理，申请材料和审核结果可选择通过快递送达，需

核对原件的统一改为网上核对扫描件。 

对疫情防控期间上级出台的惠企政策与本措施有重叠的，经

区政府批准后企业可叠加享受本措施。对上级出台相关政策要求

区级配套支持的，依照要求予以配套。本措施执行期暂定为疫情

防控期间至疫情结束后 3个月内（政策措施已明确执行期的，按

已规定的期限执行），期满后根据疫情情况另行研究。本措施具体

解释工作由区经科局承担，申报方式和时间另行通知。 



 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抄送：区委各部、委、办，区纪委监委，区人大办，区政协办，区武

装部，区法院，区检察院。 


